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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免除扶養義務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Z000000000號）、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

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、甲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日生、身

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對相對人丁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

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之扶養義務應予

免除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：聲請人丙○○、乙○○、甲○○為相對人丁○○

與第三人戊○所生之子女。聲請人自出生起均由母親戊○單

獨扶養長大，相對人從未負擔扶養責任，亦未給付聲請人扶

養費用。是以，相對人對聲請人自始未盡扶養照顧義務，無

正當理由且情節重大，爰聲明如主文所示。
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對聲請人主張不爭執，同意聲請人主張免除扶

養義務之聲請等語。

三、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；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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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親等同一時，應各依其經濟能力，分擔義務；受扶養權利

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前項無謀生能力

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，民法第1114條第1

款、第1115條第3項、第1117條定有明文。又按受扶養權利

者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

平，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：一、對負扶

養義務者、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、重大侮辱或其他

身體、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。二、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

理由未盡扶養義務；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

款行為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，民法

第1118條之1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前開主張，業據提出戶籍資料為證，另經證人即聲請

人母親戊○到庭證稱如下：（老大）丙○○出生時，其與相

對人帶丙○○同住於相對人哥哥家中，當時其在家照顧丙

○○，相對人則在他哥哥公司工作，起初相對人每個月會拿

新臺幣7、8千元回來，但在（老二）乙○○出生不久，相對

人即未再拿錢回家。（老三）甲○○出生後，相對人因外遇

離家，其則帶三名子女搬回娘家，並單獨工作養育聲請人，

相對人從未拿錢扶養小孩，也未曾來探視等語。

　㈡本院審酌證人為聲請人之母，且相對人對證人所述之事實不

爭執，並自陳未負擔證人及聲請人之生活費用，則於聲請人

成年前，本於子女保護教養義務，自應依法對聲請人善盡其

扶養義務。詎相對人於聲請人出生後至渠等分別成年之日

止，幾乎未曾照顧聲請人，聲請人均由聲請人之母扶養照顧

長大；且聲請人與相對人已多年未曾聯繫，兩造早已形同陌

路，毫無親子親情可言。足認相對人於子女成長過程中，對

於聲請人無正當理由而未盡其扶養義務，若須聲請人負擔扶

養相對人之責，顯失公平，且兼衡前揭情事，情節重大，參

照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，請

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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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10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羅培毓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兩造均捨棄抗告，本裁定業已確定，不得聲明不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10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嘉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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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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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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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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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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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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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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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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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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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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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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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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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免除扶養義務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人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、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、甲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對相對人丁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之扶養義務應予免除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：聲請人丙○○、乙○○、甲○○為相對人丁○○與第三人戊○所生之子女。聲請人自出生起均由母親戊○單獨扶養長大，相對人從未負擔扶養責任，亦未給付聲請人扶養費用。是以，相對人對聲請人自始未盡扶養照顧義務，無正當理由且情節重大，爰聲明如主文所示。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對聲請人主張不爭執，同意聲請人主張免除扶養義務之聲請等語。
三、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；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，應各依其經濟能力，分擔義務；受扶養權利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，民法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5條第3項、第1117條定有明文。又按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，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：一、對負扶養義務者、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、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、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。二、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；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，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
四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前開主張，業據提出戶籍資料為證，另經證人即聲請人母親戊○到庭證稱如下：（老大）丙○○出生時，其與相對人帶丙○○同住於相對人哥哥家中，當時其在家照顧丙○○，相對人則在他哥哥公司工作，起初相對人每個月會拿新臺幣7、8千元回來，但在（老二）乙○○出生不久，相對人即未再拿錢回家。（老三）甲○○出生後，相對人因外遇離家，其則帶三名子女搬回娘家，並單獨工作養育聲請人，相對人從未拿錢扶養小孩，也未曾來探視等語。
　㈡本院審酌證人為聲請人之母，且相對人對證人所述之事實不爭執，並自陳未負擔證人及聲請人之生活費用，則於聲請人成年前，本於子女保護教養義務，自應依法對聲請人善盡其扶養義務。詎相對人於聲請人出生後至渠等分別成年之日止，幾乎未曾照顧聲請人，聲請人均由聲請人之母扶養照顧長大；且聲請人與相對人已多年未曾聯繫，兩造早已形同陌路，毫無親子親情可言。足認相對人於子女成長過程中，對於聲請人無正當理由而未盡其扶養義務，若須聲請人負擔扶養相對人之責，顯失公平，且兼衡前揭情事，情節重大，參照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，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10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羅培毓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兩造均捨棄抗告，本裁定業已確定，不得聲明不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10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嘉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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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免除扶養義務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

000000號）、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

：Z000000000號）、甲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對相對人丁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0日生

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之扶養義務應予免除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：聲請人丙○○、乙○○、甲○○為相對人丁○○與第三人

    戊○所生之子女。聲請人自出生起均由母親戊○單獨扶養長大

    ，相對人從未負擔扶養責任，亦未給付聲請人扶養費用。是

    以，相對人對聲請人自始未盡扶養照顧義務，無正當理由且

    情節重大，爰聲明如主文所示。
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對聲請人主張不爭執，同意聲請人主張免除扶

    養義務之聲請等語。

三、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；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

    其親等同一時，應各依其經濟能力，分擔義務；受扶養權利

    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前項無謀生能力

    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，民法第1114條第1款

    、第1115條第3項、第1117條定有明文。又按受扶養權利者

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，

    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：一、對負扶養義

    務者、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、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

    、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。二、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

    未盡扶養義務；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

    為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，民法第11

    18條之1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前開主張，業據提出戶籍資料為證，另經證人即聲請

    人母親戊○到庭證稱如下：（老大）丙○○出生時，其與相對

    人帶丙○○同住於相對人哥哥家中，當時其在家照顧丙○○，相

    對人則在他哥哥公司工作，起初相對人每個月會拿新臺幣7

    、8千元回來，但在（老二）乙○○出生不久，相對人即未再

    拿錢回家。（老三）甲○○出生後，相對人因外遇離家，其則

    帶三名子女搬回娘家，並單獨工作養育聲請人，相對人從未

    拿錢扶養小孩，也未曾來探視等語。

　㈡本院審酌證人為聲請人之母，且相對人對證人所述之事實不

    爭執，並自陳未負擔證人及聲請人之生活費用，則於聲請人

    成年前，本於子女保護教養義務，自應依法對聲請人善盡其

    扶養義務。詎相對人於聲請人出生後至渠等分別成年之日止

    ，幾乎未曾照顧聲請人，聲請人均由聲請人之母扶養照顧長

    大；且聲請人與相對人已多年未曾聯繫，兩造早已形同陌路

    ，毫無親子親情可言。足認相對人於子女成長過程中，對於

    聲請人無正當理由而未盡其扶養義務，若須聲請人負擔扶養

    相對人之責，顯失公平，且兼衡前揭情事，情節重大，參照

    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，請求

    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10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羅培毓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兩造均捨棄抗告，本裁定業已確定，不得聲明不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10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嘉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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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 請  人  方士明  



            方士元  



兼  上二人

代  理  人  方士文  





相  對  人  方新集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免除扶養義務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、乙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、甲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對相對人丁○○（男、民國00年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之扶養義務應予免除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：聲請人丙○○、乙○○、甲○○為相對人丁○○與第三人戊○所生之子女。聲請人自出生起均由母親戊○單獨扶養長大，相對人從未負擔扶養責任，亦未給付聲請人扶養費用。是以，相對人對聲請人自始未盡扶養照顧義務，無正當理由且情節重大，爰聲明如主文所示。
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對聲請人主張不爭執，同意聲請人主張免除扶養義務之聲請等語。

三、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；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，應各依其經濟能力，分擔義務；受扶養權利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，民法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5條第3項、第1117條定有明文。又按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，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：一、對負扶養義務者、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、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、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。二、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；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，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前開主張，業據提出戶籍資料為證，另經證人即聲請人母親戊○到庭證稱如下：（老大）丙○○出生時，其與相對人帶丙○○同住於相對人哥哥家中，當時其在家照顧丙○○，相對人則在他哥哥公司工作，起初相對人每個月會拿新臺幣7、8千元回來，但在（老二）乙○○出生不久，相對人即未再拿錢回家。（老三）甲○○出生後，相對人因外遇離家，其則帶三名子女搬回娘家，並單獨工作養育聲請人，相對人從未拿錢扶養小孩，也未曾來探視等語。

　㈡本院審酌證人為聲請人之母，且相對人對證人所述之事實不爭執，並自陳未負擔證人及聲請人之生活費用，則於聲請人成年前，本於子女保護教養義務，自應依法對聲請人善盡其扶養義務。詎相對人於聲請人出生後至渠等分別成年之日止，幾乎未曾照顧聲請人，聲請人均由聲請人之母扶養照顧長大；且聲請人與相對人已多年未曾聯繫，兩造早已形同陌路，毫無親子親情可言。足認相對人於子女成長過程中，對於聲請人無正當理由而未盡其扶養義務，若須聲請人負擔扶養相對人之責，顯失公平，且兼衡前揭情事，情節重大，參照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，請求免除其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10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羅培毓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兩造均捨棄抗告，本裁定業已確定，不得聲明不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10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嘉薇



